
证券代码：603030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全筑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5 

 

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

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证券停复牌情况：适用 

因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,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

况如下： 

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
停牌

期间 
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

603030 *ST全筑 A股 停牌 2024/5/8 全天 2024/5/8 2024/5/9 

 

 停牌日期为 2024 年 5月 8日。 

 实施起始日为 2024 年 5 月 9 日。 

 实施后 A股简称为 ST全筑。 

 

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股票类型：A股 

（二）股票简称：由“*ST 全筑”变更为“ST 全筑” 

（三）股票代码：603030 

（四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起始日：2024年 5月 9日。 



 

第二节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

（一）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

1、公司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以及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

报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股票上市规则”）相关规

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公司因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

告,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

所”）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

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8）。 

（二）相关风险警示已消除的情况 

2024 年 4 月 10 日，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会

所”）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3年年度《审计报告》（上会师报字(2024)

第 3374 号）、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上会师报字（2024）第 3375 号）。截至

2023年末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3,122.08万元，经审计的净资产已

转正，公司对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进行自查，公司股票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

经消除。满足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可以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

警示。 

第三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

2023 年度，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,488.57 万元，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-57,382.36 万元。公司重整后，

部分业务尚处于复苏期，持续经营能力有待进一步恢复，公司适用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9.8.1条第(九)项: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

断公司前景，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”规定的情形，公司股票将

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向上交所提交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



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。 

上交所于 2024年 5月 7日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

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 2024年 5月 8日停牌 1天，

2024 年 5 月 9 日起复牌，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，公司股票

简称由“*ST 全筑”变更为“ST 全筑”，股票代码“603030”不变，股票交易价格

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“5%”。 

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，公司经营状况不会因此

发生重大变化。 

 

第四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

联系人：证券部 

联系方式：021-33372630 

邮箱：ir@trendzone.com.cn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5月 8日 

 


	重要内容提示：
	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
	第二节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
	第三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
	第四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

